中标人公告内容（非联合体投标时提供）
[bookmark: _GoBack]采购项目：庆元县中医院浙南闽北中医特色医养中心项目各病区PDA、移动护理推车采购
项目编号：331126265100090000015-浙金丽招2026013号
	中标人名称
	浙江力得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人负责人
	郑婷

	中标人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亚峰路1号瑞城名座14楼

	中标标的

	货物名称
	品牌
	型号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移动护理推车（含：8套物联网卡）
	万马
	WMYH-W2-24
	44台
	13500.00
	594000.00

	发药车
	乔安宸
	AT-75001B-LB 
	10台
	2500.00
	25000.00

	宣教移动终端
	小米
	Redmi Pad SE
	21台
	1350.00
	28350.00

	移动手持终端（含：35套物联网卡）
	Seuic
	CRUISE2 5G-HC
	87台
	4300.00
	374100.00

	中标金额合计
	1021450.00

	服务承诺：
本项目所有产品提供5年原厂质保；本项目免费维护期届满后，年维护费承诺为合同总金额的6%。


注：
1.中标人应根据其投标情况填写该表，并保证其与投标文件内容的一致性、正确性和真实性；
2.填写该表不代表中标人已具有中标人资格。本表只作为中标结果公告内容的一部分，进行公告使用；
3.本表内容涉及较多，中标人可以适当增减表格行数，以保证表格内容的完整；
4.评审结果排名第一的中标人在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将该表格提交给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未按时提交规定内容造成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5.中标结果公告内容如涉及中标人的商业秘密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不予公告的情形，中标人应另附书面说明，如未事前书面说明造成的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